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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3年8月14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8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14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8月14日9:15至2023年8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50号院A3号楼二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红英女士。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3年 7月 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珠海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珠海融诚”）发送的《珠海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于提议美吉姆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函》，提议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提名的赵金才先生为美吉姆

股东代表监事，控股股东珠海融诚持有公司30.18%股份。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7月25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

意于2023年8月14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7
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2023-058）。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248,206,28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0.186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

公司股份数量166,395,4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369%；通过网络方式投

票的股东 5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81,810,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9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14,
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公司股

份数量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量1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3、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候选人赵金才先生出席或列席会

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耿佳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8,199,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3758％；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24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赵金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

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耿佳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意见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21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3-061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3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14日下午16:40在公司二层洛

杉矶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由于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赵金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温

帅先生的辞职已生效。根据《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赵金

才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2人，监事孙慧女士因休病假未参加本

次会议。其中监事赵金才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乐乐女士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赵金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1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全聚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唐颖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

010-83156608
qjd@quanjude.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闫燕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

010-83156608
qjd@quanjude.com.cn

002186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67,946,014.39
27,916,682.04
23,272,943.20
76,627,864.48

0.0910
0.0000
3.66%

本报告期末

1,530,604,287.93
776,688,138.13

上年同期

调整前

327,334,630.27
-152,541,114.81
-154,327,402.18
-111,142,513.03

-0.4970
0.0000

-16.14%
上年度末

调整前

1,506,686,761.81
743,715,044.11

调整后

327,334,630.27
-152,712,913.83
-154,499,201.20
-111,142,513.03

-0.4976
0.0000

-16.08%

调整后

1,557,298,206.96
749,229,913.0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104.06%
118.28%
115.06%
168.95%
118.29%

0.00%
19.7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1.71%
3.6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解释了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问

题，并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按照解释16号规定进行处理。对于公司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

期间的期初，对该交易因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

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按照本解释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

规定，将累计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李博之

李明军

裴宏志

王建国

高 华 － 汇
丰－GOLD⁃MAN,SACHS &CO.LLC
张亮

UBS AG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富国中
证旅游主题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39,304

持股比例

43.67%

1.70%
0.65%
0.65%
0.62%

0.35%

0.34%
0.30%

0.30%

0.29%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134,691,476

5,247,932
2,000,000
2,000,000
1,927,500

1,079,775

1,061,900
937,462

913,600

893,6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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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聚德”）董事会第九届十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8月1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11日下午

2:00以现场及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其中吴金梅董事

长、浦军董事、李建伟董事、吕守升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吴金梅董事长主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2）刊登于 2023年 8
月1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

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半年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吴金梅女士、卢长

才先生、郭芳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该报告充分反映了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

险状况，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

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均受到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半年度）》《独立董事关于

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
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一一业务办理）等规定和相关部门要求，公司就2022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了总结，

形成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第九届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3-21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于2023年8
月11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日以电话、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

向各位监事发出，于2023年8月11日上午12:00截止表决。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监事5人，实

际参加通讯表决5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2）刊登于 2023年 8
月1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

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

半年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

半年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7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

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的要求，对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

行了充分的评估。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半年度）》刊登于2023年8
月15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向

利益相关方披露公司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方面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一一业务办理）

的规定和相关部门要求。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业务指标

集装箱总计（万TEU）
内地码头

其中：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

东南地区

西南地区

港澳台码头

海外码头

散杂货总计（万吨）

内地码头

2023年7月

1,585.1
1,238.6
141.4
803.9
268.2
15.4
9.7

49.2
297.3

10,341.7
10,265.7

同比变化

30.6%
44.0%
15.1%
76.0%
4.5%

-0.3%
12.1%

-22.5%
2.3%

107.2%
107.5%

本年累计

10,292.6
8,013.4
821.6

5,291.5
1,730.9
103.8
65.6

328.4
1,950.8

73,301.3
72,945.5

同比变化

30.4%
46.0%
-1.5%
83.5%
8.2%
0.4%

-2.8%
-22.4%
-1.4%

114.1%
115.4%

其中：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

东南地区

西南地区

海外码头

318.3
6,116.0
2,851.7
152.6
827.1
76.0

-1.4%
633.2%
-5.8%
13.8%
31.4%
67.0%

2,591.5
43,657.0
20,296.5
1,132.5
5,268.0
355.8

5.9%
1035.3%

-6.0%
8.2%
6.6%

-2.9%
注：1.以上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个别参股码头业务量数据为预估；2.以上各区域所包含

的具体项目以公司披露的年报/半年报为准；3.2022年9月，本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完成了对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港）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认购，公司合计持有宁波港

23.08%的股权，成为宁波港第二大股东，自 2022年 10月起，本公司将宁波港业务量纳入统

计。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B 公告编号：2023-064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7月业务量数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3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 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本报告期

1,068,716,928.00
32,401,735.15
30,386,169.80
22,800,763.02
12,750,188.20

0.0201
1.51%

本报告期末

2,888,096,691.87
1,515,953,948.80
1,136,400,000.00

1.33

上年同期

1,596,393,194.38
-2,969,695.29
-5,923,958.09

-10,502,285.31
-10,586,006.75

-0.0092
-0.70%

本报告期初

3,180,085,062.59
1,497,597,492.64
1,136,400,000.00

1.32

增减变动幅度（%）

-33.05%
1191.08%
612.94%
317.10%
220.44%
318.48%

2.21%
增减变动幅度（%）

-9.18%
1.23%
0.00%
1.23%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6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05%；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0.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17.1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5.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0.44%。分业务板块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家电板块的原材料市场价格有所回落，同时公司家电板块进行了积极的产品结构调

整和提质降本增效，制冷管路、制冷配件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2.45%和1.34%，家电

板块整体的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公司汽车板块受季节波动以及新能源客车行业整体情况影响，新能源客车销量较上年同

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导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降幅较高；公司子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

公司报告期内收到了上年度交付的成都公交订单款项3.44亿元，冲回了已计提的坏账准备1,
718.81万元，因此汽车板块的利润情况较上年同期有所好转。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上披露了《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3-023），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本公司无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4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张群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群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群华先生通过海宁云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600,000股，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离职后，其所持股份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进行管理。张群华先生原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任期自2020年12月18日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其辞职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影响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张群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在公司发行上市、规范治理以及财务管理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

张群华先生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完成新任董事

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的聘任工作。在未聘任新任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道

雄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道雄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3-87639088
传真：0573-87500906
电子信箱：daoxiong.hu@bofay.com.cn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16号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001255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3-044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汤平先

生的通知，获悉汤平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汤平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4,3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39.3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91%

质 押 起 始
日

2022 年 5
月11日

解 除 质 押
日期

2023年8月11日

质权人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平先生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

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

例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汤平 10,924,137 7.39% 6,510,000 2,210,000 20.23% 1.50% 2,210,000 100% 8,714,137 100%
三、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汤平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未来

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照权

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股份解除质押的其他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648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1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5日、2023年 5
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

要，公司和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融资和日常经营（包

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需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83,400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为66,400万元；

对资产负债率高于（含等于）70%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为17,000万元。担保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

月内。

近日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佳

德信”）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海口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

币 8,000万元的融资额度，融资额度期限为 1年。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在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海南佳德信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2,326.57万元；在本次担保后，

公司为海南佳德信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26.57万元；海南佳德信剩余可使用的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10号

法定代表人：徐金鋐

注册资本：7,03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饲料生产；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水产品收购；水产品零售；非食用鱼油及制品销售；食

用农产品初加工；农副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公司持有海南佳德信100%的股权。

海南佳德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或有事项：无。

海南佳德信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非流动负债合计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第一季度（或 2023年 3月 31日）未
经审计

181,287,228.52
51,169,093.47
21,023,069.44
50,532,082.39

637,011.08
130,118,135.05
69,305,651.29

202,303.79
202,303.79

2022年度（或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183,404,346.93
53,488,515.67
21,023,069.44
53,251,504.59

237,011.08
129,915,831.26
416,812,215.91
26,879,049.44
26,879,049.4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夏银行海口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海南佳德信在主合同

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

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

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

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公司作为合同甲方（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

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

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

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海南佳德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其业务的正常

开展。公司对海南佳德信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内。海南佳德信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3,400万元（包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担保1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的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83,400万元）；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00,000万

元。

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61,218.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2022年12月31日）的42.89%；（其中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2.4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主体（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余额为28,013.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2年12月31日）的19.62%；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担保余额为1,2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22年12月31日）的0.85%。

除前述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亦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

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华夏银行海口分行签订的以海南佳德信为被担保方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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